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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0月1日

亚洲保险有限公司、创兴银行有限公司、华侨永亨银行有限公司、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和招商永隆银行

有限公司（前称永隆银行有限公司）联合宣布有关出售香港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之协议之终止

兹提述亚洲保险有限公司、创兴银行有限公司、华侨永亨银行有限公司、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及招商永

隆银行有限公司（前称永隆银行有限公司）日期为2017年3月20日有关出售香港人寿有限公司的公告

（「该公告」）。

如该公告所述，该出售交易之完成受限于惯例成交条件之达成。基于相关成交条件于最后截止日期（即

2018年9月30日）前尚未达成，卖方已根据售股协议条款终止出售交易。根据售股协议条款，买方，即首

元国际有限公司，向卖方支付的总额为7亿1千万港元的按金，已经被卖方没收。

鉴于出售交易的终止，作为香港人寿现有股东的卖方，将继续拥有香港人寿。


